d ARV R R 2
114 & % £33 ¥ 15505
DO A ABPFIRCRRERRT

w4 EEe
PRl PR R B EE IR R 2 SRR R (113

-

£ &5 F 50207650 ) - AL RAMFER 57 Bt 0 AR B
Fedt Towd X2 FOHERAH N FAAAE > HideT

- ARPRIFABRG O CFTIILL A A a4
PRs S REFRBTARTI 2k W3l yorg it o
C‘)%ﬁfiiﬁﬁ—%ﬁi&m.W$$*=;%@#ﬁﬂﬁ
p\;%f;:«{ ﬁp S AT 234 E e ga T 9»;‘7}
LR AF N EF T % E KR g 2 'Eféfx
iiirﬁﬁ%r S UES NS SO N N
ST 2 3A M E e PIEECBRA S 1R 1k gﬁmﬁm
KA PE B A2 2 A~ RF TP RATE AT
2w AEIPFRAIE ) o
(=) BHIVH AT L4 F [ LT
A HAREET 1140003893%&&:
g o~ TP EERFOL G U P 114E52 16 523 % 1140
0343055 & e = 45 A F 4L 2 a;wm L FE, ~ TH
LRI AR ARA 2 FILY 2 p B o

&

3P 114E52 167
TE ’-”% p'}—- R E

*‘“Pﬁ 5

[E—



fﬂiz % 5 rmj.wq %‘T‘i/zrm#m’ ‘?%@«1113
#£7731p ;_tg‘w\ » B EQY 0P 250 (7 o
&IJ%;Z?I}-A,I,%\‘;I}EEE_‘?; l_j\l',—vz—:l}qu*
/W SN IR RN

;ﬂ%

z
(=) FP2)i% %339152.42_ % o | > FiEb] % 4TiER
T_ rj“;%ﬁi‘jaﬁk » BB & }j‘j_”:( %}'IJ\J i’-jfl v o 4
FAERATE 0 f BB H R e

i

$ D

¥ %
- S oH
;_‘\"
P2
A
ﬁ_gr

ik
Z

&K
Q
\
—
~

B o ATHFIE N LG H A1 R ARG
25 AL K p B ER PR TE > | K IRITE R %
ﬁvi’l‘fﬁ:l iE v*J%?47ﬂ%%&fLﬁ‘~ér§-,ﬂﬂ'J » & ke oo

A L =

/Z‘FE*: f@lj} Je = ”ﬁ

PAMB A2 R L RAEF2ES 1 T
AN N
=

(RIS T

Bt A H - RE|B A BGE Y F 2 FT S EiE o
@U13& T2 31p g X wk&p 402 % 14FES TR T
r”ﬁ ¥ 20% ;—ﬁb’wq;ﬁagg 75K RTE T A

D0 £ AUTINRE 7 H K 0 ABE N F10E T G B
Hol BREATE R IRAI T R 4 o g2 M e
A FIE A EATERIRA Y o BB 0 5E T
SR fﬂﬂ%frg ﬁt%oooafmrrfﬁf oy

W =k
LB
; o
\."")q\ ‘ﬂ
Lo
NI
=
4 eE
fa}
[E—
[E—
T
% W
al. =3
= =
N
N =
= \"i
F —J
SN
-
~r
sl



SFH I RERE e 11327 310 B
A FIZE 523ES3HART T pwdiE
B o AT HZ R B LY A6 E o dog T T p
B 2INATE S o RER ] X FA R
ERBHERBF Fdod 230UEK2Z MP S MA
PHIE AR EEE AR REs At
tho g

@113=7% 31p 13 1 “%iﬁaﬁfﬁ@‘d;‘é 1455 5398 R w2
A AP R TR E AT LT
wi&ﬂﬁam:r%ﬁrﬁzﬁﬁ%i%%ﬁﬁ
hmﬁ%?\wfkﬂ%ﬁu%ﬁf@na%*ﬂﬁéﬁﬁ’
& ﬁﬁ»ﬁb@ 7RIt FEH TS Lz

G REEAEL R L R R R LT
«ia@%' sH % Z2 2Tk E AT 0 VAR
BARTIZEZ AL oom L A2 Ty

fﬁf’

RET] L TREEE T A E P EZ (S 0 AT
E LT L RETA R B R
@i srd 23N 7|2 2% m 5L T 5 P22 2P

S s s
%> 113&#T72 31 p ILJI% e Fﬁ#J/zL%L #\3‘&

1377 31p i3 & ‘&Fﬁ%‘]iéi#ifi°
(:)*&ﬁﬂwz$3mM$LZ%lﬁ7,u T iEd pEHEE R
BB A2 p o B T2 m 2 iE ’f,’f‘.;‘iz}%——*r%“
i:.';'.a-%;‘;a;:,jz M E ZEREL YL Bldeilig ko~ B
:‘E’*é'ﬁ“ﬁ\%ﬁﬁ%éf‘—sg\ﬁx%ﬂsA et 2 Bag o
ﬁ%f*‘@éﬁﬁﬁﬁﬁﬁ%%4~#’*H%ﬁﬁ4
2 Epg+d p @f#&%% WAz p% o e (B3

EPROdER 5 b 3 FA023BAAE 5 SB) o S R
PR A erd gahont b h - 3R]~ 3 TALITIE ¢ | P
TR R R AR BT HA L H L B R
Bk 23 AR RRLRAE S BT R EF 2

- \

b
i
mj



(z)

FFAZRL WA FFEAT > p B2 $ 3392 2% 158 41

P2 T2222 ) " BERBRIAL g o BB PG

2E 5 3391E2. 2% 13820 2 kd g EKG B

fo A2 4 B2 HE AR o

Pk SRAT RS S 0 (R ° e B I E B % 3iE

ﬁ;’ii ME’ za B &.EL.?%‘A B o~ A0 % 339i%52. 2%
Y

g FE F19E T 1B S B2 - J%;’i-;%oé%.:ﬁt ’ ?’ﬁ Fe
s (1) -
DR BEIEAHEMALITE R 5339152251
ﬁunﬁﬁmﬁgﬁdﬁaﬁﬁﬁwAiﬁﬁ,ﬁ&g&
PRBERLBIFPZ AU ERITEHBEA R 2 B
g2 Py BHSRE P - BRI (T
W) o L AR AR > ARp A BIRILT O A
]E]H o
A2 BTelegramfefc " 1 Ligi7 ; ~ T | 2 LINEFAL
r$$J£ﬂmgﬁ%?ﬁﬁnl &ﬁ%@&ﬁ,ﬁi
EPEF L3 PRBEEFLILAE BHMNERI o
%ﬁ/\wfwfk—“ﬁa:bTﬁqjgﬁE*’¢zd%%ﬁ?%&
2EIE > LPERIAZIFHER I ESR > AR KT
B2 B E S MR EAR k- BALE D
BLL ) BR¥R - 237 A 2 52 RAEHA D L AFL
Fé’ﬁmé%$$%’%ﬁﬁﬁ’€§éﬁ*—fé%
PR BBRFE o AKH I T R K G B
w&ahﬂa@Lﬁ—&m@m 1% o
SRR N S DA R DR A VIR R b
Bz g e B e "J/z%§339+‘\ %138 %2302, = 4
PR PIEEB R A2 R339F 2% 1A 2
%‘B!ﬁﬁ&%%%%‘i#%£@£ﬁﬁﬁﬁﬂ%'



M@%L@i—&%ﬁ%’bﬁﬁtémbf’ L e
FODIER T - 2.2 A b E e T E B B R o
(4 ) 2o e
Lo gomg) THAY 299 ) AP UG KRBT
ga;waomauaﬁwzaﬁawﬁl | EFWARS ¥
2 Tih 2 AR P LE R R R
TR 2DL BB FRSNEZEF2LIPE o 0k
TFAEPRER  REIHRAFLEAPHEH
BHSM G AU ABMAR S A RN BT
2RI PEERY AP EERMGE G2 e
W > LEIIEFRE 228 %17~ % 2311F2 14
T }L?I/v}:ﬁ?ﬁi LA m %2295 5231052 @2
ERp AP 2ER plowRe: THRBREY
"R EFTLHE, > TR RETLAL T
EPR - B THEY Ao | 2 #ﬂ’**i@%
i+ AP EERF GG EARR b
P ERRLMA W%ﬁﬁﬁﬁ’ﬂ
RAQNTA AL Sl RER A 22
iﬁ%J%éé rnd Egp g o G
T AEY P 2R
o F 24235 54-% 9 2R)
% 2 LA EsA113ETY 31 p
51

=
PP AL (T oo IHIE G| FATIE

—\
Py

wy

N
W

Yoy
-
T
T
g
(“
]
=1l

J‘\

43

=]

&
(]

2
HE ﬁ}
N
-

B

o

SRS
. aq
N,
Tg e

W=
‘1
=\
NG
q
\r;'.d
T
iy
= pe
SN f'\(‘; B - &
L kb o T
yor
o |
W3
[
=
it
-k 3
\|=

L
R I
1\}‘3}
)

1 -‘X.B N
I
Al
ia)
-y
4~

g mig
N
&K
R
ez
(R
_"'

Y
SRS

-~
o N

i
4

T3
o

i

&~
o]
[
N
-
U™
T,
I
&L
]
'
>~
N
\\ +
ﬁ?

¥ ke

i axs

x .
O T A
: i3

»
Y

= owm 9
),
ﬂ.‘\
F
&
Q
{um
o
G
[
—
N
=
\_i"g\
=
T
DO
\_\'—H\
X
—

5
(Q.

N Ll

U
==
-

<k

S

T .

R 1 L

7. &N

=3 -

I B
-\,

. X

T W

AN T\



E D FATIER TR ER 2 o
:'KJ}“%J(‘E}IMAJG’ : IKT-IIIJ ) j\’;{r_} 4 rﬂljigfﬁJ 0
T T 2 BB SRS PRS2 R K
B £E A %o HArit 2 73 ‘
BF R 2 BE A oM - BT o B3
ﬁﬁbrﬁfﬁégﬁ%ﬁiﬁi’%%%@ﬁ§~
=3 L
B 54

_é-"t II}§FH1‘JX+L ’ PE'EE*:

{4 S
bed SRR HE A Z A T REP AT B ARG
g di 0 2% d o PR S R IR RANA RS
i w B AR Edt o A HW AL ET R
T B
m -

F oo FIE o R - T AT BRI H P OB

?;giﬂ’&;%a7$%’%”§ﬁ e

oM & R AN (BB ERIBER S FF

4405 ~ 44085 2]+ 7, 7 93%-) °

O 4o et vy » B 20y - 854
BR R H A deRge B AR ] % 3E %
FH Y oo AR S A E
FRATMARZ B 2107 d A
Lpge s SR PR R B R E
(i R S

@~ Rl R B F H8FE R DL SRR TR
$3E 2 T eeeee @ﬁiﬁﬂﬂﬁéé%’%@ﬁ

F%ﬁ?%@%%’ 3 bR R
@ﬁﬁ;ﬁmeWMé“léﬂzﬁ%i,rrww
i 2

P EATAEER N EEE AR AR 2 G
Jad R > Ehowab o B A 0 4 A =



e

A

TP e - AR BB KPEEF S £ BT A
BIF41E % 160E % 278 2 RT3 o
@it TR L o2 M Gn K- £2 2 A 101
LT R b PRl FRiEH A Ed A
& 2 PRI R IRRM o (9 7
Z FDTIEZ R E TP H A T Is T F

d o
FNFERAZFTELIAA FPRELEF A P LD
RBEPRATT O RPEEIFHEME L 107 BA A KL FA
Z AT F A ARG AR (TR) 298 ~2F
WP 0T AT TR L R ~ S B e e

bore
N

pal

po o= HEARl A E R
i fefs s hmll4E R FHA G B2
1375 frfz L8 X7 (R A% %0637 ) > Lt
PRz gods s Pens 2R BTERER - REERE
AEMR S R 2 T E - R Rgied 2 AToT

1;11] s j‘,(ﬁ—,%f% o

AEF2EF2E AT L TR~ i A P g d 2 BE

AL R cHEEmA g T AL

b RG] e B e AR el AR

AR 2 e s bk ko B e @ 2
o

-‘_
O
=i
50
¥i
-_—
H N
W
TH
e
TN
=
(H}

?
(1) 3 P REAREE 1

I;‘j? o

:K*é‘ﬂ‘lzl: 3]&;‘1‘]*".‘?’.‘ fe % /Té:-"ﬁ ""J"‘f' ~ RE /%@/w\i\'/;’]/{-t%i
HoOTAEY 2 BT T L R T AT )
ZEEM S PREAYEREMM A AFEXT R A2 RE
fiifdxf&“ﬁ B g A RE R 0 A2 F110E ~ 382
2H2IFEF M2 o A RI3ETI3pBEF R EQ?(
PAS T2 AR F20ES1ERET: T %19



stk

~H200E2 0 o B2 M AMA T IE 0 A B
“% P AET Rtz o HE 0 AR LA A

R MAA BT R kg A HE F R AR
pm@‘%# fm B2 MHATELTF s R

FAEBFAZSDESIFz 2 BT LB T4
Bl Gl RP 2 @R 20 R RA)0E 5 381F2.2% 278

T AN AT R TR R
PR B A AE R A A EERL LR
Ko @A pANMBL 0 R PIEL2EA G P Y
WA ED P P T BRI AT A L3R Lh %
R R 58, T00R o Ak = B2 P A & 2 fojR o X e
bod SperiE > RA A RFEN Y B AT AN ES T 5

E R
FIRGFARA - MRS TR A B A F e
LML TEKFF FZRERTE p AL AER
A 2RI IR F HALA Y MR B e &
T A R E ) M Ar 1B pﬁ\‘rf'/)» Jee TATE Y2 EE M
AP EAREIT o ¢ E I R A B AR P R TR 2 2
mﬁm’%fmﬁ$4P%ﬁ%w » TR A KK R
B2 7 F o BB o RRFIE ¥I8EL 2% 25 2 R
i’§%5$ﬁmko

e RN E RIS F2T30E 2 1R 198 - $2990F % 1w

£ s ;7;310 2.2 ~ 5454 552 B (AERFHAHEL R 0 K
SIEALR R IR ) o HlidArd v e
AEGWREBET FE S IR TR

v

LRI 1.

f
-

o kG
rEMERAa R o

dod PRA DRI TR 2 E20p P e A RS R TR

it B

e AFAT IR d 2O (3R

R d o H X 4zt b iRIE » BT AR E % 5200p

FA2AdEA) Ty



133

“;\_%:F__!’ .g&;é’: ]X;‘.DJ °

ZEF R
¢ Y B 114 & 9 L 30 p
g 2] g B ik 1 2 2
W B B B B 5 3%
FAT S A RSP R R Az A BTG
R @EPRTER - RANT R A fEE o A T T B
TR PR @ EPATR R - S AT & e S e
Mok o WRdES L E ]
MZE B 23R 22 Pa g L ek ek X
Ao Ele A B S MM A& Re A LTAIEL 2
H o ENT R FEPILEV 2T ANT I
- M EHMAE CFEERLATARPARALYE -
S PR APERART (ATEE 2 RITAER o
ZONHEE ALY AR

I .

LA R AT HFRET
SR DR N 2 HREZ AN L R E D
&

I SR N T

I

FOTE s M IR - AL AR

2w g R F 140

'fa FoIELEATIEE T K A - '&”T‘)ﬁ S ﬁfi%%
FR S FHANTHE

I AEPEZL -

G 2y 2 @PUREEF U R TRL A2 o



"X

A2 K R3ENT G AT R A30F AT A &
WM IE G EEMA N 2 JIE AR =4 fgijﬁ ' TR o
ﬁ:ﬁi%@ﬁﬂio

BRI @EMAl FEANT &

- BB R fRPEL -

S ~ZANNFPE R o

ZoNBRHTAR R FUN R RERAH S E B L
ES AN T IO LS

o IR b S H e P E S IR YR AR F R By S
TR D P2 o

FEMB AR EFREETLNRT
113# & ¥ F % 520765%
AR 4 kA §F 28Kk (A®O00E0700P 2 )
A0O0* OO0%OOBOOE0005:
BB OF% OOR00E 00524
B X & o zEi- %% 0 20000000005
FERREL AT T BEF
PR AFRFHREEE > LT AR R SURFRA T WK
B E R R PR AP0 R LA AcdeT
R E
- ~ D AFII3EGILp B2 RFFAZ e 2 EF L E®
# 2 @ grtiTelegramffl ' 2 465 | 2 BfE T P
)~ @M BRLINER AL T A A | & E L2 derfhiey
M frresz BFFH2 P2 vdi b @ (THA
HEE) > I RT A B LT TRFTTHERAZ ﬁ

;EE

\w%

C



"

LT @ ARFH AR R TR PE'E.E"T,E,F%],@BD%/Z‘
B 234 M R R - AR A AR T
SR KGR GABZ PRIA > d R BB R TR @«1113
EDHT R HHES p B %“iéfﬁ& » RERS B K4S

oM EGY DR 13304 FF 0 ik T A ) 24 3 K
Bl OO % OOR0500005L2 fo @ f &) > 30 (5)
P16FF2F » B i Mlined o T2 | 5+ 2518
L3 (5) pl6pF4TA 25 » #-H ”ﬁ Z 4otk - o 20 4
(FHE 5 p et 2 45E (THAEREE) L HEFE A
L3S N v S I E'P‘T\pr’r/\uf cZ Sl 2 3T 2 P
e BE iftéﬁiir"‘l F 2 Bl 239 2 BFRtS 0 T IFR/AR T
FE3ER (TR ) 1485,000~2. % > i%—"“@'f* OO
FOOR005.2 7 R~ LB FFTR R T Rird 4 B =
Bis» B304 - %541 0697 2 F R & %’#ﬁ%‘i’if’“l * =
543 697 2 BRI nZi#Frri*ﬁAE T8 £ 211485, 00
0~z I E23%Y GFeF ¢ R HE LD ERTR > 3T
FESREmE £5 3 2R A2 MR RANGE B
R REZ L e AR RTE o RERKS p FE
pi’ﬁgﬁ—’mfﬁﬁﬁ i e
FEgRL p T PR R E R NLA R B PR
BRI T2 R
TP RER o RS RN ER Y KA RS

FRABRK R OTER Y AR B0 R0 T LY BT
M F P2 MR $£000-000000000000005K ~ 2 4 G 2R F £ 42
(75> L2 @ 1 52000-0000000000000085 % & = 2 fr ¢ 2
PR ims BEE A TARESREG E R D B
SAE TR Mt BB e TR e B d
Bed o

o



(=)

FLUEFIHIF P2 B FLHE RGP FZE 22 ER

113# 77 31 iﬁu?#@ » 6%

b H iz ?i”]é] &8
o

?:»L/*J Fl4EH T 51

ERILRAE T T % FARTIIER TR E 0 A
ENT S HA APMERT FE AT R L, 0 B
BARI9ERIERIE 1 T % A R ATAAR A

H o Sz EE L ET A EA] EHRRTE R - R
TR & BB b A MAE T JIFE AEATLR - RS

Fofks TP TENT G REI HEPIERT
T E g e | o SRS I RS2 R AR TAEZ M

*

af

#

HATE ORI RA 0 AR 2 0E A AR REE LM
%%%%Lbiiﬁé%’i@uﬁuﬂ’éﬁ*%ﬂ e 2

7 (S ﬂ'?}’t 2 ﬁ

SR
e B A4 6E B “‘3’:}"?{3 TSR 2%

1
THBA S EBRHE S 19 % 15 é-ﬁx’ /mﬁimﬁ% °
A e T LaE ) ~ TP
THEBRE L SR X fi%ﬁﬁ~%@iﬁﬁ’£ﬁﬁ
B FAARE AR R 7};{%%?“1‘%\,:%7\1

I
S T

A '

TR-ZF AR Eﬁ’@muﬁ%7—
§E°)‘W‘K%ﬁ«1“f1}?§3@}ﬁaﬁj Lo 5 BlaR r"?\;)@
A% S OhIER T - £ %22 $ 339152 4% 138 % 24%
73"1F#$§§ﬂ%ﬁméﬁfo

AR 2 BT s T HRAE 538 1 F 1 e BT
E%Eﬂi’ﬁ%ﬁﬁwé%%@iJ”Bﬁ%ﬁiﬁi%”i€ﬁ
B A LR R BT pE o e R AR
BEPA FRUIEREFEMNRFRPEE  FFRR
AR ks S22 b4 LR AL s R E
299 ~ > 2R it d 7 B HI2E o



=~ RANEFFEE F 2510 F 1R de A 2 3F o

A

L

)“3

3

~

H W
:\}Q]’

o
T}

%‘f\ =
\mt

DO

-

pan)

n_
e
L
=
=
-’H_‘\
=~
S
=

e

M-
+

Wik & TRk 1E

e B AR B % 3E
Az A PRSI R m o A3 i 10 &0
RS WEPATES ] BT '
b5 ET G S @ E AT ]

l;',ti -i‘:‘.,:;éy ﬂi’-"z P Tﬂ/ﬁ“ﬁr}_ gul(/\ 3!] o

1 F
A &
¥ oM 3 ENT GRS
- *

~
3
DO
—
MWD
/w
Iy
3
W
.|
T
o
E'IS
/w
|
‘.m\t
3
ﬁ"—’

NS AU
2 BT R EZ A o é;ng N

_7\
P E 339 iEies A}



R R il R BT P

Z AR

SRR T FEN S e A H R E
Ho®agta pa

T~ ,uﬁw;f;_;r,.g»gu,t[ inﬂs;z%gilrrﬁgﬂfs -

H\*
s
=5
()
|

§a
i
mly
b2

R 5 190E
FEO2EEHATIIRATSE o A 3 E0L 10 ET L
A HARER ] RANTHE c BEK 2 N A Y I F

|
F
EATEW - BAF o A 6 7 0 5 ET G ARSI HPAT

bl | 4L{THR 2
1| ¢ Epiiizg Lo @& 5.000-000000000000005 & =
2 |4 #4217 5.000-0000000000005 =
3 | e BN EAFRFG A2 FHE5.000-000000000000005L =
+ =

4 @?]41‘» 7 E 417+ 52000-0000000000005 & =
it A =
¥ |FRAEPFRY AR B H"AE R AT 2
(FTd %)
1 |113#625p 1804~ 3 |#+F OO®O|6F ~ PR TR
OB 0E 0005 2 SR SARE
R RER 000-00000000
0000005 =
2 |k (5) p18pF054 3+ e+ 63 ~ e b
3 | (5) p 18064 3+ e 285,000~ |F}
4 |k (5) p18pF364 3 BT OO®O|bE ~ oAt HANE
OrB005.14 2 i
= & e 5000~

$+ma



(\ER)

CELE Sl 000000000000
& 00%LHE =

5 B (5) P 18m3T4 3 fe by ~ fe b

6 B (5) P 18384 3 fe b 455,000~ |F2

%+zR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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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金訴字第155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智傑








上列被告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2076號），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智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下列更正及補充外，其餘均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如附件。
（一）附件犯罪事實欄一第6至8行之「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意圖掩飾或隱匿特定犯罪所得來源之洗錢之犯意聯絡」應更正為「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及掩飾、隱匿特定詐欺犯罪所得本質、去向之洗錢等犯意聯絡」。
（二）證據部分增列「台北富邦商業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16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40003893號函暨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16日儲字第1140034305號函暨帳戶基本資料及客戶歷史交易清單」、「被告張智傑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
二、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張智傑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及洗錢防制法分別生效施行如下：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經立法院制定，並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項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一）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同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新增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該規定有利於被告，然被告未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故無從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 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合先敘明。
　　　2、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比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適用法律原則，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處斷，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之新、舊法。
　　　　 ①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
　　　　 ②有關自白減刑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③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之「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依立法理由說明：「洗錢犯罪之前置特定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若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特定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特定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可知該條項規定並非法定刑變更，而為宣告刑之限制，即所謂處斷刑；係針對法定刑加重、減輕之後，所形成法院可以處斷的刑度範圍。
　　　　 ④經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行為時法及裁判時法，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規定。
（二）又按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其所謂「不正方法」，係泛指一切不正當之方法而言，並不以施用詐術為限，例如以強暴、脅迫、詐欺、竊盜或侵占等方式取得他人之金融卡及密碼，再冒充本人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或以偽造他人之金融卡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等，均屬之（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023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被告持告訴人所申辦如附件附表一編號1、3「銀行帳戶」欄所示帳戶提款卡提領現金，惟告訴人係受詐騙而交付上開提款卡，告訴人未授權同意被告提領帳戶款項，被告違反告訴人之意思，擅自持卡提領，自屬刑法第339之2第1項所謂之「不正方法」，揆諸前開判決要旨，被告所為自該當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之構成要件。
（三）核被告張智傑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容有誤會，應予更正）。
（四）公訴意旨雖漏未論及被告所為同時犯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惟此部分犯行與被告被訴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之犯行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下述），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認定，附此敘明。
（六）被告與Telegram暱稱「玉山銀行」、「阿修」及LINE暱稱「志成」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就本案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七）被告分別於附件一附表二所示密接時間，多次提領告訴人之款項，再轉交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被告數次提款行為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就對同一告訴人之款項之密接提領而交付上游之行為，均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祇論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及修正前一般洗錢罪各1罪。
（八）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屬異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九）刑之減輕：
　　　1、按所謂「偵查中之自白」既未明定限縮專指檢察官偵查中為限。而依現行刑事訴訟體制，刑事訴訟程序中之「偵查」，乃偵查機關就人犯之發現、確保、犯罪事實之調查，證據之發現、蒐集及保全為內容，以決定有無犯罪嫌疑，應否提起公訴之偵查機關活動。偵查機關有主體偵查機關與輔助偵查機關之分，檢察官乃偵查主體，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則係偵查之輔助機關，此觀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第231條之1規定，均以檢察官為主體，而第229條至第231條之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則分別規定為「協助檢察官」、「應受檢察官之指揮」、「應受檢察官之命令」，即足明瞭。是上開「偵查中自白」之範圍，適用上應兼指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實施之輔助偵查程序在內。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就具體案件開始進行調查，並對犯罪嫌疑人製作調查筆錄時，為犯罪嫌疑人之被告如就犯罪嫌疑事實予以自白，應認其警詢自白，屬於偵查中自白之一環，而合於「偵查中自白」之要件（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423號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該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屬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所規範之詐欺犯罪，其於警詢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詐欺犯罪，然未繳交犯罪所得，自無從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
　　　3、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①復按參與犯罪組織者，其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但書定有明文。查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後，負責提領贓款之車手工作，由被告分工以觀，難認被告參與犯罪組織之情節輕微，自無依上開規定減輕和免除其刑之餘地。
　　　　 ②又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犯第3條之罪……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查被告就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乙節，於警詢、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是其就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合於上開減刑之規定。
　　　　 ③再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經查，被告就提領本案告訴人之款項後，再交付予上游詐欺集團成員，進而掩飾犯罪所得去向與所在等事實，於警詢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始終供述詳實，業如前述，堪認被告於偵查與歷次審判中對所犯一般洗錢罪坦承犯行，合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減刑規定。
　　　　 ④綜上，雖因想像競合犯之關係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上開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依前揭說明，仍應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於量刑時，併予衡酌此部分加重事由。
（十）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循正途賺取所需，竟擔任詐欺集團車手工作，提領本案告訴人之款項，造成告訴人受有新臺幣（下同）29萬元之損害；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複衡諸被告就洗錢、參與組織犯罪犯行，於偵查及歷次審理中自白，已符合相關自白減刑規定，且與告訴人成立和解，有本院114年度審附民字第2137號和解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3頁），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品行與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犯罪所生之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三、按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其立法理由略謂：「本次沒收修正經參考外國立法例，以切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沒收為本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罰（從刑），為明確規範修法後有關沒收之法律適用爰明定適用裁判時法」。故關於沒收之法律適用，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之相關規定，先予敘明。
（一）次按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11條、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經查，本案告訴人遭詐騙之款項，屬洗錢之財產，惟考量已依指示交付上游，被告未保有洗錢之財物，就洗錢之財產並無事實上處分權，倘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宣告沒收，有過苛之虞，爰參酌比例原則及過度禁止原則，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二）末按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於警詢中自稱可獲取提領金額百分之3報酬，是本案犯罪所得為8,700元，惟被告已與告訴人成立和解，業已如前所所述，是告訴人既得憑以上開民事訴訟發動民事強制執行程序，藉由國家公權力行使而取回本案遭詐欺所受損失，被告即無從保有該犯罪所得，自無再引用刑事實體法之規定，於刑事審判程序中對該犯罪所得諭知沒收，故認於本案對該犯罪所得諭知沒收已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而上開民事訴訟，已達到沒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如另沒收被告上揭犯罪所得，亦將使被告承受過度之不利益，顯屬過苛，依現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爰不另諭知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本案採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宜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何宇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以第二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52076號
　　被　　　告　張智傑　男　2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段000號
　　　　　　　　　　　　居桃園市○鎮區○○路00巷0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朱冠宣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張智傑自民國113年6月5日前之某時起，加入真實姓名年齡不詳之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玉山銀行」及暱稱「阿修」、通訊軟體LINE暱稱「志成」等成年人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所組成之具持續性及牟利性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擔任向被害人收取金融卡並提領詐欺贓款之「車手」工作。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意圖掩飾或隱匿特定犯罪所得來源之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某詐欺集團成員於民國113年5月間，對蘇女眞施以假檢警之詐術，致蘇女眞陷於錯誤，而於同年6月5日13時30分許，依「志成」之指示至址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0號之和樂賓館內，並於同（5）日16時許，透過通訊軟體Line告知「志成」提款卡密碼後，再於同（5）日16時47分許，將其所有之如附表一所示之銀行帳戶提款卡共4張（下稱本案提款卡）交付張智傑，張智傑取得本案提款卡後，即依指示於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金額後，並持提領所得共計新臺幣（下同）14萬5,000元之現金，至桃園市○○區○○路00號之中原文創園區附近某廁所交付某詐欺集團成員後，再於附表二編號4至6所示之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二編號4至6所示之金額後，並依指示將提領所得共計14萬5,000元之現金放置在桃園市中壢區中壢火車站廁所內，供詐欺集團成員前去拿取，以此方法製造金流之斷點，致無從追查前揭犯罪所得之去向，而隱匿該犯罪所得。嗣經蘇女眞發覺有異，報警處理，而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蘇女眞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張智傑於警詢中坦承不諱，復經告訴人蘇女眞於警詢中指訴綦詳，並有告訴人名下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等帳戶之歷史交易明細及存摺影本、監視器錄影畫面及翻拍照片、叫車紀錄等在卷可佐，堪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論罪：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全文業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施行，除第6條及第11條以外，其餘條文均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此次修法將洗錢行為之處罰由第14條移至第19條。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則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修正前後之法律，本案因洗錢之財物未達新臺幣1億元，新法之法定刑上限反較舊法為低，是本案經新舊法比較之結果，應以現行之法律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對被告較為有利。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被告與「玉山銀行」、「阿修」、「志成」及其所屬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等人就上開詐欺、洗錢等犯行，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於附表二所示之密接時間地點，接續提領同一被害人之遭詐騙款項，係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請論以接續之一罪。又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三）至被告之犯罪所得，爰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併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行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另被告為牟私利，率然以上開犯行參與本案詐欺犯罪，請審酌被告於本案詐騙犯罪擔任車手之角色、告訴人損失金額高達29萬元，建請量處被告有期徒刑2年。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檢　察　官　張家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　記　官　謝詔文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
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 2 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 2 項、前項第 1 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銀行帳戶



		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2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3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附表二：
		編號

		提領時間

		提領地點

		提領金額
（新臺幣）

		提領帳戶



		1

		113年6月5日18時04分許

		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之中壢忠義郵局

		6萬元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2

		同（5）日18時05分許

		同上

		6萬元

		同上



		3

		同（5）日18時06分許

		同上

		2萬5,000元

		同上



		4

		同（5）日18時36分許

		桃園市○○區○○路00號1樓之富邦銀行中平分行

		5萬元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5

		同（5）日18時37分許

		同上

		5萬元

		同上



		6

		同（5）日18時38分許

		同上

		4萬5,000元

		同上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金訴字第155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智傑









上列被告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52076號），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本院合議

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智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下列更正及補充外，其餘均與臺灣

    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如附件。

（一）附件犯罪事實欄一第6至8行之「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即共

      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

      意圖掩飾或隱匿特定犯罪所得來源之洗錢之犯意聯絡」應更

      正為「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

      有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

      備取得他人之物及掩飾、隱匿特定詐欺犯罪所得本質、去

      向之洗錢等犯意聯絡」。

（二）證據部分增列「台北富邦商業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16日

      北富銀集作字第1140003893號函暨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

      細」、「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16日儲字第1140

      034305號函暨帳戶基本資料及客戶歷史交易清單」、「被

      告張智傑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

二、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

      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

      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張智傑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

      防制條例及洗錢防制法分別生效施行如下：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經立法院制定，並於民國113

         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詐欺

         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項規定：「本條例用

         詞，定義如下：一、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

         一）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同條例第47條規定

         ：「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

         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

         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

         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新

         增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該規定有利於被告，然被

         告未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故無從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 

         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合先敘明。

　　　2、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比較新舊

         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

         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

         、從輕」適用法律原則，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處

         斷，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之新、舊法。

　　　　 ①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規定：

           「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

           刑之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

           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

           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

　　　　 ②有關自白減刑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

           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

           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

           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

           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

           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

           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

　　　　 ③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之

           「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依立法理由說明：「洗錢犯罪之前置特定不法行為

           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若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

           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特定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

           ，有輕重失衡之虞，...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

           超過特定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可知該條項

           規定並非法定刑變更，而為宣告刑之限制，即所謂

           處斷刑；係針對法定刑加重、減輕之後，所形成法

           院可以處斷的刑度範圍。

　　　　 ④經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行為時法及裁判時法

           ，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並未較有

           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113

           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規定。

（二）又按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

      取得他人之物罪，其所謂「不正方法」，係泛指一切不正

      當之方法而言，並不以施用詐術為限，例如以強暴、脅迫

      、詐欺、竊盜或侵占等方式取得他人之金融卡及密碼，再

      冒充本人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或以偽造他人之

      金融卡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等，均屬之（最高法

      院94年度台上字第4023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被告持

      告訴人所申辦如附件附表一編號1、3「銀行帳戶」欄所示

      帳戶提款卡提領現金，惟告訴人係受詐騙而交付上開提款

      卡，告訴人未授權同意被告提領帳戶款項，被告違反告訴

      人之意思，擅自持卡提領，自屬刑法第339之2第1項所謂

      之「不正方法」，揆諸前開判決要旨，被告所為自該當刑

      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

      人之物罪之構成要件。

（三）核被告張智傑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

      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以不正方法

      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

      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後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容有誤會，

      應予更正）。

（四）公訴意旨雖漏未論及被告所為同時犯刑法第339條之2第1

      項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惟此部分

      犯行與被告被訴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一般

      洗錢罪之犯行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下述）

      ，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認定，附此敘明。

（六）被告與Telegram暱稱「玉山銀行」、「阿修」及LINE暱稱

      「志成」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就本

      案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七）被告分別於附件一附表二所示密接時間，多次提領告訴人

      之款項，再轉交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被告數次提款行

      為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依一般社會健全

      觀念，應就對同一告訴人之款項之密接提領而交付上游之

      行為，均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

      以評價，屬接續犯，祇論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

      他人之物罪及修正前一般洗錢罪各1罪。

（八）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

      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

      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以不正方

      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屬異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

      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九）刑之減輕：

　　　1、按所謂「偵查中之自白」既未明定限縮專指檢察官偵

         查中為限。而依現行刑事訴訟體制，刑事訴訟程序中

         之「偵查」，乃偵查機關就人犯之發現、確保、犯罪

         事實之調查，證據之發現、蒐集及保全為內容，以決

         定有無犯罪嫌疑，應否提起公訴之偵查機關活動。偵

         查機關有主體偵查機關與輔助偵查機關之分，檢察官

         乃偵查主體，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則係偵查之輔助

         機關，此觀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第231條之1規

         定，均以檢察官為主體，而第229條至第231條之司法

         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則分別規定為「協助檢察官」、

         「應受檢察官之指揮」、「應受檢察官之命令」，即

         足明瞭。是上開「偵查中自白」之範圍，適用上應兼

         指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實施之輔助偵查程序在內。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就具體案件開始進行調查，並

         對犯罪嫌疑人製作調查筆錄時，為犯罪嫌疑人之被告

         如就犯罪嫌疑事實予以自白，應認其警詢自白，屬於

         偵查中自白之一環，而合於「偵查中自白」之要件（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423號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

         制定公布，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該條例第47條

         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

         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

         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

         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

         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

         欺取財罪，屬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所規

         範之詐欺犯罪，其於警詢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詐欺犯

         罪，然未繳交犯罪所得，自無從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

         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

　　　3、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

         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

         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

         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

         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

         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

         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

         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

         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

         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

         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

         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

         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①復按參與犯罪組織者，其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

           免除其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但書定有

           明文。查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後，負責

           提領贓款之車手工作，由被告分工以觀，難認被告

           參與犯罪組織之情節輕微，自無依上開規定減輕和

           免除其刑之餘地。

　　　　 ②又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犯第

           3條之罪……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查被告就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乙節，於警詢、本院準

           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是其就所犯參與犯罪

           組織罪，合於上開減刑之規定。

　　　　 ③再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

           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經查，被告就提領本案告訴人之款項後，再

           交付予上游詐欺集團成員，進而掩飾犯罪所得去向

           與所在等事實，於警詢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始

           終供述詳實，業如前述，堪認被告於偵查與歷次審

           判中對所犯一般洗錢罪坦承犯行，合於修正前洗錢

           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減刑規定。

　　　　 ④綜上，雖因想像競合犯之關係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

           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上開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未形

           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依前揭說明，仍應依刑法

           第57條之規定於量刑時，併予衡酌此部分加重事由

           。

（十）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循正

      途賺取所需，竟擔任詐欺集團車手工作，提領本案告訴人

      之款項，造成告訴人受有新臺幣（下同）29萬元之損害；

      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複衡諸被告就洗錢、參與組織犯

      罪犯行，於偵查及歷次審理中自白，已符合相關自白減刑

      規定，且與告訴人成立和解，有本院114年度審附民字第2

      137號和解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3頁），兼衡被告

      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品行與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

      生活狀況、犯罪所生之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以示懲儆。

三、按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

    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其立法理由略謂：「本次沒收修正

    經參考外國立法例，以切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沒收為本法

    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

    罰（從刑），為明確規範修法後有關沒收之法律適用爰明定

    適用裁判時法」。故關於沒收之法律適用，尚無新舊法比較

    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之相關規定，先予

    敘明。

（一）次按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

      者，亦適用之；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

      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

      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11條、第38條之

      2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

      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

      、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

      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經查，本案告訴人遭詐騙之款項

      ，屬洗錢之財產，惟考量已依指示交付上游，被告未保有

      洗錢之財物，就洗錢之財產並無事實上處分權，倘依現行

      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宣告沒收，有過苛之虞，爰參酌

      比例原則及過度禁止原則，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

      不予宣告沒收。

（二）末按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

      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

      ，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被

      告於警詢中自稱可獲取提領金額百分之3報酬，是本案犯

      罪所得為8,700元，惟被告已與告訴人成立和解，業已如

      前所所述，是告訴人既得憑以上開民事訴訟發動民事強制

      執行程序，藉由國家公權力行使而取回本案遭詐欺所受損

      失，被告即無從保有該犯罪所得，自無再引用刑事實體法

      之規定，於刑事審判程序中對該犯罪所得諭知沒收，故認

      於本案對該犯罪所得諭知沒收已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而

      上開民事訴訟，已達到沒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所得之立法

      目的，如另沒收被告上揭犯罪所得，亦將使被告承受過度

      之不利益，顯屬過苛，依現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

      ，爰不另諭知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本案採判決精簡原則，僅

引述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宜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何宇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

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以第二項之行為，為下列行

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

得他人之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52076號

　　被　　　告　張智傑　男　2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段000號

　　　　　　　　　　　　居桃園市○鎮區○○路00巷0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朱冠宣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張智傑自民國113年6月5日前之某時起，加入真實姓名年齡

    不詳之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玉山銀行」及暱稱「阿修」

    、通訊軟體LINE暱稱「志成」等成年人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

    員所組成之具持續性及牟利性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

    團），擔任向被害人收取金融卡並提領詐欺贓款之「車手」

    工作。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

    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意圖掩飾或隱匿特定犯罪所得來

    源之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某詐欺集團成員於民國113年5月間

    ，對蘇女眞施以假檢警之詐術，致蘇女眞陷於錯誤，而於同

    年6月5日13時30分許，依「志成」之指示至址設桃園市○○區

    ○○路0段0000號之和樂賓館內，並於同（5）日16時許，透過

    通訊軟體Line告知「志成」提款卡密碼後，再於同（5）日1

    6時47分許，將其所有之如附表一所示之銀行帳戶提款卡共4

    張（下稱本案提款卡）交付張智傑，張智傑取得本案提款卡

    後，即依指示於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時間地點，提領如附

    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金額後，並持提領所得共計新臺幣（下

    同）14萬5,000元之現金，至桃園市○○區○○路00號之中原文

    創園區附近某廁所交付某詐欺集團成員後，再於附表二編號

    4至6所示之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二編號4至6所示之金額後

    ，並依指示將提領所得共計14萬5,000元之現金放置在桃園

    市中壢區中壢火車站廁所內，供詐欺集團成員前去拿取，以

    此方法製造金流之斷點，致無從追查前揭犯罪所得之去向，

    而隱匿該犯罪所得。嗣經蘇女眞發覺有異，報警處理，而循

    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蘇女眞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張智傑於警詢中坦承不諱，復經告

    訴人蘇女眞於警詢中指訴綦詳，並有告訴人名下之中華郵政

    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台北富邦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等帳戶之歷史交

    易明細及存摺影本、監視器錄影畫面及翻拍照片、叫車紀錄

    等在卷可佐，堪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其犯嫌

    應堪認定。

二、論罪：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

      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

      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全文業於

      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施行，除第6條及第11條以

      外，其餘條文均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此次修法將洗錢行

      為之處罰由第14條移至第19條。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

      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

      正後第19條第1項則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

      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

      罰金。」，經比較修正前後之法律，本案因洗錢之財物未

      達新臺幣1億元，新法之法定刑上限反較舊法為低，是本

      案經新舊法比較之結果，應以現行之法律即修正後之洗錢

      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對被告較為有利。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

      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

      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

      被告與「玉山銀行」、「阿修」、「志成」及其所屬本案

      詐欺集團其他成員等人就上開詐欺、洗錢等犯行，具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於附表二所示之

      密接時間地點，接續提領同一被害人之遭詐騙款項，係侵

      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請論以接續之一

      罪。又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請

      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三）至被告之犯罪所得，爰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

      宣告沒收，併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宣告於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行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另被告

      為牟私利，率然以上開犯行參與本案詐欺犯罪，請審酌被

      告於本案詐騙犯罪擔任車手之角色、告訴人損失金額高達

      29萬元，建請量處被告有期徒刑2年。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檢　察　官　張家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　記　官　謝詔文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

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 2 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 2 項、前項第 1 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銀行帳戶 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2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3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附表二：

編號 提領時間 提領地點 提領金額 （新臺幣） 提領帳戶 1 113年6月5日18時04分許 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之中壢忠義郵局 6萬元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2 同（5）日18時05分許 同上 6萬元 同上 3 同（5）日18時06分許 同上 2萬5,000元 同上 4 同（5）日18時36分許 桃園市○○區○○路00號1樓之富邦銀行中平分行 5萬元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5 同（5）日18時37分許 同上 5萬元 同上 6 同（5）日18時38分許 同上 4萬5,000元 同上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金訴字第155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智傑








上列被告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2076號），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智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下列更正及補充外，其餘均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如附件。
（一）附件犯罪事實欄一第6至8行之「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意圖掩飾或隱匿特定犯罪所得來源之洗錢之犯意聯絡」應更正為「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及掩飾、隱匿特定詐欺犯罪所得本質、去向之洗錢等犯意聯絡」。
（二）證據部分增列「台北富邦商業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16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40003893號函暨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16日儲字第1140034305號函暨帳戶基本資料及客戶歷史交易清單」、「被告張智傑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
二、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張智傑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及洗錢防制法分別生效施行如下：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經立法院制定，並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項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一）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同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新增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該規定有利於被告，然被告未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故無從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 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合先敘明。
　　　2、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比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適用法律原則，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處斷，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之新、舊法。
　　　　 ①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
　　　　 ②有關自白減刑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③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之「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依立法理由說明：「洗錢犯罪之前置特定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若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特定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特定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可知該條項規定並非法定刑變更，而為宣告刑之限制，即所謂處斷刑；係針對法定刑加重、減輕之後，所形成法院可以處斷的刑度範圍。
　　　　 ④經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行為時法及裁判時法，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規定。
（二）又按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其所謂「不正方法」，係泛指一切不正當之方法而言，並不以施用詐術為限，例如以強暴、脅迫、詐欺、竊盜或侵占等方式取得他人之金融卡及密碼，再冒充本人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或以偽造他人之金融卡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等，均屬之（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023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被告持告訴人所申辦如附件附表一編號1、3「銀行帳戶」欄所示帳戶提款卡提領現金，惟告訴人係受詐騙而交付上開提款卡，告訴人未授權同意被告提領帳戶款項，被告違反告訴人之意思，擅自持卡提領，自屬刑法第339之2第1項所謂之「不正方法」，揆諸前開判決要旨，被告所為自該當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之構成要件。
（三）核被告張智傑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容有誤會，應予更正）。
（四）公訴意旨雖漏未論及被告所為同時犯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惟此部分犯行與被告被訴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之犯行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下述），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認定，附此敘明。
（六）被告與Telegram暱稱「玉山銀行」、「阿修」及LINE暱稱「志成」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就本案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七）被告分別於附件一附表二所示密接時間，多次提領告訴人之款項，再轉交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被告數次提款行為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就對同一告訴人之款項之密接提領而交付上游之行為，均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祇論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及修正前一般洗錢罪各1罪。
（八）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屬異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九）刑之減輕：
　　　1、按所謂「偵查中之自白」既未明定限縮專指檢察官偵查中為限。而依現行刑事訴訟體制，刑事訴訟程序中之「偵查」，乃偵查機關就人犯之發現、確保、犯罪事實之調查，證據之發現、蒐集及保全為內容，以決定有無犯罪嫌疑，應否提起公訴之偵查機關活動。偵查機關有主體偵查機關與輔助偵查機關之分，檢察官乃偵查主體，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則係偵查之輔助機關，此觀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第231條之1規定，均以檢察官為主體，而第229條至第231條之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則分別規定為「協助檢察官」、「應受檢察官之指揮」、「應受檢察官之命令」，即足明瞭。是上開「偵查中自白」之範圍，適用上應兼指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實施之輔助偵查程序在內。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就具體案件開始進行調查，並對犯罪嫌疑人製作調查筆錄時，為犯罪嫌疑人之被告如就犯罪嫌疑事實予以自白，應認其警詢自白，屬於偵查中自白之一環，而合於「偵查中自白」之要件（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423號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該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屬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所規範之詐欺犯罪，其於警詢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詐欺犯罪，然未繳交犯罪所得，自無從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
　　　3、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①復按參與犯罪組織者，其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但書定有明文。查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後，負責提領贓款之車手工作，由被告分工以觀，難認被告參與犯罪組織之情節輕微，自無依上開規定減輕和免除其刑之餘地。
　　　　 ②又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犯第3條之罪……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查被告就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乙節，於警詢、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是其就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合於上開減刑之規定。
　　　　 ③再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經查，被告就提領本案告訴人之款項後，再交付予上游詐欺集團成員，進而掩飾犯罪所得去向與所在等事實，於警詢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始終供述詳實，業如前述，堪認被告於偵查與歷次審判中對所犯一般洗錢罪坦承犯行，合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減刑規定。
　　　　 ④綜上，雖因想像競合犯之關係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上開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依前揭說明，仍應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於量刑時，併予衡酌此部分加重事由。
（十）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循正途賺取所需，竟擔任詐欺集團車手工作，提領本案告訴人之款項，造成告訴人受有新臺幣（下同）29萬元之損害；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複衡諸被告就洗錢、參與組織犯罪犯行，於偵查及歷次審理中自白，已符合相關自白減刑規定，且與告訴人成立和解，有本院114年度審附民字第2137號和解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3頁），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品行與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犯罪所生之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三、按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其立法理由略謂：「本次沒收修正經參考外國立法例，以切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沒收為本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罰（從刑），為明確規範修法後有關沒收之法律適用爰明定適用裁判時法」。故關於沒收之法律適用，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之相關規定，先予敘明。
（一）次按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11條、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經查，本案告訴人遭詐騙之款項，屬洗錢之財產，惟考量已依指示交付上游，被告未保有洗錢之財物，就洗錢之財產並無事實上處分權，倘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宣告沒收，有過苛之虞，爰參酌比例原則及過度禁止原則，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二）末按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於警詢中自稱可獲取提領金額百分之3報酬，是本案犯罪所得為8,700元，惟被告已與告訴人成立和解，業已如前所所述，是告訴人既得憑以上開民事訴訟發動民事強制執行程序，藉由國家公權力行使而取回本案遭詐欺所受損失，被告即無從保有該犯罪所得，自無再引用刑事實體法之規定，於刑事審判程序中對該犯罪所得諭知沒收，故認於本案對該犯罪所得諭知沒收已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而上開民事訴訟，已達到沒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如另沒收被告上揭犯罪所得，亦將使被告承受過度之不利益，顯屬過苛，依現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爰不另諭知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本案採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宜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何宇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以第二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52076號
　　被　　　告　張智傑　男　2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段000號
　　　　　　　　　　　　居桃園市○鎮區○○路00巷0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朱冠宣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張智傑自民國113年6月5日前之某時起，加入真實姓名年齡不詳之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玉山銀行」及暱稱「阿修」、通訊軟體LINE暱稱「志成」等成年人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所組成之具持續性及牟利性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擔任向被害人收取金融卡並提領詐欺贓款之「車手」工作。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意圖掩飾或隱匿特定犯罪所得來源之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某詐欺集團成員於民國113年5月間，對蘇女眞施以假檢警之詐術，致蘇女眞陷於錯誤，而於同年6月5日13時30分許，依「志成」之指示至址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0號之和樂賓館內，並於同（5）日16時許，透過通訊軟體Line告知「志成」提款卡密碼後，再於同（5）日16時47分許，將其所有之如附表一所示之銀行帳戶提款卡共4張（下稱本案提款卡）交付張智傑，張智傑取得本案提款卡後，即依指示於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金額後，並持提領所得共計新臺幣（下同）14萬5,000元之現金，至桃園市○○區○○路00號之中原文創園區附近某廁所交付某詐欺集團成員後，再於附表二編號4至6所示之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二編號4至6所示之金額後，並依指示將提領所得共計14萬5,000元之現金放置在桃園市中壢區中壢火車站廁所內，供詐欺集團成員前去拿取，以此方法製造金流之斷點，致無從追查前揭犯罪所得之去向，而隱匿該犯罪所得。嗣經蘇女眞發覺有異，報警處理，而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蘇女眞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張智傑於警詢中坦承不諱，復經告訴人蘇女眞於警詢中指訴綦詳，並有告訴人名下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等帳戶之歷史交易明細及存摺影本、監視器錄影畫面及翻拍照片、叫車紀錄等在卷可佐，堪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論罪：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全文業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施行，除第6條及第11條以外，其餘條文均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此次修法將洗錢行為之處罰由第14條移至第19條。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則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修正前後之法律，本案因洗錢之財物未達新臺幣1億元，新法之法定刑上限反較舊法為低，是本案經新舊法比較之結果，應以現行之法律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對被告較為有利。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被告與「玉山銀行」、「阿修」、「志成」及其所屬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等人就上開詐欺、洗錢等犯行，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於附表二所示之密接時間地點，接續提領同一被害人之遭詐騙款項，係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請論以接續之一罪。又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三）至被告之犯罪所得，爰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併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行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另被告為牟私利，率然以上開犯行參與本案詐欺犯罪，請審酌被告於本案詐騙犯罪擔任車手之角色、告訴人損失金額高達29萬元，建請量處被告有期徒刑2年。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檢　察　官　張家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　記　官　謝詔文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
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 2 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 2 項、前項第 1 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銀行帳戶



		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2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3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附表二：
		編號

		提領時間

		提領地點

		提領金額
（新臺幣）

		提領帳戶



		1

		113年6月5日18時04分許

		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之中壢忠義郵局

		6萬元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2

		同（5）日18時05分許

		同上

		6萬元

		同上



		3

		同（5）日18時06分許

		同上

		2萬5,000元

		同上



		4

		同（5）日18時36分許

		桃園市○○區○○路00號1樓之富邦銀行中平分行

		5萬元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5

		同（5）日18時37分許

		同上

		5萬元

		同上



		6

		同（5）日18時38分許

		同上

		4萬5,000元

		同上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金訴字第155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智傑









上列被告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2076號），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智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下列更正及補充外，其餘均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如附件。

（一）附件犯罪事實欄一第6至8行之「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意圖掩飾或隱匿特定犯罪所得來源之洗錢之犯意聯絡」應更正為「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及掩飾、隱匿特定詐欺犯罪所得本質、去向之洗錢等犯意聯絡」。

（二）證據部分增列「台北富邦商業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16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40003893號函暨帳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4年5月16日儲字第1140034305號函暨帳戶基本資料及客戶歷史交易清單」、「被告張智傑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

二、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張智傑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及洗錢防制法分別生效施行如下：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經立法院制定，並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項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一）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同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新增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該規定有利於被告，然被告未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故無從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 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合先敘明。

　　　2、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比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適用法律原則，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處斷，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之新、舊法。

　　　　 ①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

　　　　 ②有關自白減刑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③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之「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依立法理由說明：「洗錢犯罪之前置特定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若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特定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特定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可知該條項規定並非法定刑變更，而為宣告刑之限制，即所謂處斷刑；係針對法定刑加重、減輕之後，所形成法院可以處斷的刑度範圍。

　　　　 ④經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行為時法及裁判時法，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規定。

（二）又按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其所謂「不正方法」，係泛指一切不正當之方法而言，並不以施用詐術為限，例如以強暴、脅迫、詐欺、竊盜或侵占等方式取得他人之金融卡及密碼，再冒充本人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或以偽造他人之金融卡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等，均屬之（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023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被告持告訴人所申辦如附件附表一編號1、3「銀行帳戶」欄所示帳戶提款卡提領現金，惟告訴人係受詐騙而交付上開提款卡，告訴人未授權同意被告提領帳戶款項，被告違反告訴人之意思，擅自持卡提領，自屬刑法第339之2第1項所謂之「不正方法」，揆諸前開判決要旨，被告所為自該當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之構成要件。

（三）核被告張智傑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容有誤會，應予更正）。

（四）公訴意旨雖漏未論及被告所為同時犯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惟此部分犯行與被告被訴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之犯行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下述），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認定，附此敘明。

（六）被告與Telegram暱稱「玉山銀行」、「阿修」及LINE暱稱「志成」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就本案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七）被告分別於附件一附表二所示密接時間，多次提領告訴人之款項，再轉交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被告數次提款行為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就對同一告訴人之款項之密接提領而交付上游之行為，均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祇論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及修正前一般洗錢罪各1罪。

（八）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屬異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九）刑之減輕：

　　　1、按所謂「偵查中之自白」既未明定限縮專指檢察官偵查中為限。而依現行刑事訴訟體制，刑事訴訟程序中之「偵查」，乃偵查機關就人犯之發現、確保、犯罪事實之調查，證據之發現、蒐集及保全為內容，以決定有無犯罪嫌疑，應否提起公訴之偵查機關活動。偵查機關有主體偵查機關與輔助偵查機關之分，檢察官乃偵查主體，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則係偵查之輔助機關，此觀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第231條之1規定，均以檢察官為主體，而第229條至第231條之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則分別規定為「協助檢察官」、「應受檢察官之指揮」、「應受檢察官之命令」，即足明瞭。是上開「偵查中自白」之範圍，適用上應兼指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實施之輔助偵查程序在內。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就具體案件開始進行調查，並對犯罪嫌疑人製作調查筆錄時，為犯罪嫌疑人之被告如就犯罪嫌疑事實予以自白，應認其警詢自白，屬於偵查中自白之一環，而合於「偵查中自白」之要件（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423號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該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屬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所規範之詐欺犯罪，其於警詢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詐欺犯罪，然未繳交犯罪所得，自無從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

　　　3、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①復按參與犯罪組織者，其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但書定有明文。查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後，負責提領贓款之車手工作，由被告分工以觀，難認被告參與犯罪組織之情節輕微，自無依上開規定減輕和免除其刑之餘地。

　　　　 ②又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犯第3條之罪……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查被告就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乙節，於警詢、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是其就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合於上開減刑之規定。

　　　　 ③再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經查，被告就提領本案告訴人之款項後，再交付予上游詐欺集團成員，進而掩飾犯罪所得去向與所在等事實，於警詢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始終供述詳實，業如前述，堪認被告於偵查與歷次審判中對所犯一般洗錢罪坦承犯行，合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減刑規定。

　　　　 ④綜上，雖因想像競合犯之關係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上開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依前揭說明，仍應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於量刑時，併予衡酌此部分加重事由。

（十）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循正途賺取所需，竟擔任詐欺集團車手工作，提領本案告訴人之款項，造成告訴人受有新臺幣（下同）29萬元之損害；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複衡諸被告就洗錢、參與組織犯罪犯行，於偵查及歷次審理中自白，已符合相關自白減刑規定，且與告訴人成立和解，有本院114年度審附民字第2137號和解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3頁），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品行與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犯罪所生之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三、按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其立法理由略謂：「本次沒收修正經參考外國立法例，以切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沒收為本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罰（從刑），為明確規範修法後有關沒收之法律適用爰明定適用裁判時法」。故關於沒收之法律適用，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之相關規定，先予敘明。

（一）次按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11條、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經查，本案告訴人遭詐騙之款項，屬洗錢之財產，惟考量已依指示交付上游，被告未保有洗錢之財物，就洗錢之財產並無事實上處分權，倘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宣告沒收，有過苛之虞，爰參酌比例原則及過度禁止原則，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二）末按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於警詢中自稱可獲取提領金額百分之3報酬，是本案犯罪所得為8,700元，惟被告已與告訴人成立和解，業已如前所所述，是告訴人既得憑以上開民事訴訟發動民事強制執行程序，藉由國家公權力行使而取回本案遭詐欺所受損失，被告即無從保有該犯罪所得，自無再引用刑事實體法之規定，於刑事審判程序中對該犯罪所得諭知沒收，故認於本案對該犯罪所得諭知沒收已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而上開民事訴訟，已達到沒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如另沒收被告上揭犯罪所得，亦將使被告承受過度之不利益，顯屬過苛，依現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爰不另諭知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本案採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宜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何宇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以第二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52076號

　　被　　　告　張智傑　男　2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段000號　　　　　　　　　　　　居桃園市○鎮區○○路00巷0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朱冠宣律師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張智傑自民國113年6月5日前之某時起，加入真實姓名年齡不詳之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玉山銀行」及暱稱「阿修」、通訊軟體LINE暱稱「志成」等成年人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所組成之具持續性及牟利性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擔任向被害人收取金融卡並提領詐欺贓款之「車手」工作。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意圖掩飾或隱匿特定犯罪所得來源之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某詐欺集團成員於民國113年5月間，對蘇女眞施以假檢警之詐術，致蘇女眞陷於錯誤，而於同年6月5日13時30分許，依「志成」之指示至址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0號之和樂賓館內，並於同（5）日16時許，透過通訊軟體Line告知「志成」提款卡密碼後，再於同（5）日16時47分許，將其所有之如附表一所示之銀行帳戶提款卡共4張（下稱本案提款卡）交付張智傑，張智傑取得本案提款卡後，即依指示於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二編號1至3所示之金額後，並持提領所得共計新臺幣（下同）14萬5,000元之現金，至桃園市○○區○○路00號之中原文創園區附近某廁所交付某詐欺集團成員後，再於附表二編號4至6所示之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二編號4至6所示之金額後，並依指示將提領所得共計14萬5,000元之現金放置在桃園市中壢區中壢火車站廁所內，供詐欺集團成員前去拿取，以此方法製造金流之斷點，致無從追查前揭犯罪所得之去向，而隱匿該犯罪所得。嗣經蘇女眞發覺有異，報警處理，而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蘇女眞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張智傑於警詢中坦承不諱，復經告訴人蘇女眞於警詢中指訴綦詳，並有告訴人名下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等帳戶之歷史交易明細及存摺影本、監視器錄影畫面及翻拍照片、叫車紀錄等在卷可佐，堪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論罪：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全文業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施行，除第6條及第11條以外，其餘條文均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此次修法將洗錢行為之處罰由第14條移至第19條。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則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修正前後之法律，本案因洗錢之財物未達新臺幣1億元，新法之法定刑上限反較舊法為低，是本案經新舊法比較之結果，應以現行之法律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對被告較為有利。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被告與「玉山銀行」、「阿修」、「志成」及其所屬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等人就上開詐欺、洗錢等犯行，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於附表二所示之密接時間地點，接續提領同一被害人之遭詐騙款項，係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請論以接續之一罪。又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三）至被告之犯罪所得，爰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併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行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另被告為牟私利，率然以上開犯行參與本案詐欺犯罪，請審酌被告於本案詐騙犯罪擔任車手之角色、告訴人損失金額高達29萬元，建請量處被告有期徒刑2年。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檢　察　官　張家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　記　官　謝詔文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

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 2 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 2 項、前項第 1 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銀行帳戶 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2 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3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附表二：

編號 提領時間 提領地點 提領金額 （新臺幣） 提領帳戶 1 113年6月5日18時04分許 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之中壢忠義郵局 6萬元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2 同（5）日18時05分許 同上 6萬元 同上 3 同（5）日18時06分許 同上 2萬5,000元 同上 4 同（5）日18時36分許 桃園市○○區○○路00號1樓之富邦銀行中平分行 5萬元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5 同（5）日18時37分許 同上 5萬元 同上 6 同（5）日18時38分許 同上 4萬5,000元 同上 

 



